


「變更二水都市計畫(配合二水鄉計畫道路(過圳路聯絡道)新闢工程)案」公展前座談會宣傳單

主旨：辦理「變更二水都市計畫(配合二水鄉計畫道路(過圳路聯絡道)新闢工程)案」公展

前座談會。

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暨第2項及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

事項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座談會時間：民國 113年 11月 19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30分。

二、座談會地點：彰化縣二水鄉五伯社區活動中心(彰化縣二水鄉五伯村過圳路222號)。

三、任何公民或團體若對本次個案變更有任何建議事項，得於公告之日起至座談會結

束次日起7日內以書面載明送至彰化縣二水鄉公所彙整，供本次個案變更規劃參考。

 彰化縣二水鄉公所 公告

一、計畫緣起

為滿足二水都市計畫區東西向交通往來需求，現行計畫業規劃一條連結過圳路與

東彰道路南延段之聯絡道路，作為串聯縣道及都市計畫區東北側村里聚落之便捷路

徑，長度約240公尺，其東北側路段路權寬度10公尺，西南側銜接縣道152線路段路

權寬度約8公尺，惟該計畫道路尚未開闢，現況無法通行。計畫道路兩側現行計畫包

含學校用地及住宅區，故亦具有就學、通勤等功能，為提升二水鄉地方發展及整體

交通路網之完整性，「二水鄉計畫道路(過圳路聯絡道)新闢工程」規劃將其開闢為全

路段寬度10公尺之計畫道路，係符合特定優先計畫(優先盤查)，爰於113年4月經

「111-116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」核定同意補助，核定總經費7,000萬

元，包含工程費2,100萬元、用地費4,900萬元(中央補助款4,536萬元)，並應於核定

後二年內取得用地。

未來俟東彰南延段完工，再加上本案計畫道路開闢，將串聯東彰道路南延段、五

伯村、過圳村等聚落及縣道141線，可大幅提升地方道路路網完整性及交通便捷性；

道路拓寬後整條計畫道路寬度一致，可避免形成交通瓶頸，並提供更寬敞之道路配

置，亦有利於提升地方的防救災輸送效率，為二水鄉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。爰本計

畫擬配合變更部分住宅區為道路用地，將原寬度8公尺路段拓寬為10公尺，同時重新

考量道路路型設計，於銜接既有道路路口劃設道路截角，並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

第1項第4款暨第2項規定辦理逕為變更。

二、法令依據

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暨第2項規定辦理個案變更。

三、變更位置及範圍

本次變更基地位於二水都市計畫區內西北側之住宅區，東側臨學校用地，北側臨

10公尺計畫道路，西南側為縣道152縣(東彰道路南延段)，計畫面積0.0060公頃。

 計畫內容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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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計畫內容概述

四、變更理由

依據111-116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核定之二水鄉計畫道路(過圳路

聯絡道)新闢工程規劃內容，其中過圳路聯絡道業納入生活圈道路計畫並開闢為

10M道路，惟臨五伯巷一側道路僅8M，應配合變更為10M計畫道路，以強化東彰

道路南延段、五伯村、過圳村等聚落及縣道141線之道路路網完整性及交通便捷性，

並提升防救災輸送效率，進而提升二水鄉地方發展及整體交通路網之完整性。

五、變更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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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為強化東彰道路南延段、五伯村、過圳村等聚落及縣道141
線之道路路網完整性及交通便捷性，並提升防救災輸送效率，
進而提升二水鄉地方發展及整體交通路網之完整性。

2.業已取得111-116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經費補
助。

3.依二水鄉計畫道路(過圳路聯絡道)新闢工程規劃內容，拓寬
8M道路為10M道路。

公民或團體對「變更二水都市計畫(配合二水鄉計畫道路(過圳路聯絡道)

新闢工程)案」陳情意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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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1.本意見表無須另行備文。
2.建議理由及事項請針對計畫範圍內，並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。
3.可檢附建議修正意見圖及有關資料，並得至縣府或公所參閱圖說或描繪所需位置。
4.本意見表可於公開展覽期間內親送公所或縣府，或郵寄至下列地址。

是否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 ☐是 ☐否
（以下請務必填寫完整）

申請人或其代表：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郵寄地點

及電話

彰化縣二水鄉公所

建設課 收

地址：530018彰化縣二水鄉裕民村南通路二段764號

電話：04-8790100#152 建設課 謝小姐

註1：變更面積60平方公尺。
註2：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工程範圍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註3：凡本次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，均應依原計畫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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